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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大〔2019〕78号 

 
 

闽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 

《闽南师范大学关于编制本科课程教学进度 

计划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闽南师范大学关于编制本科课程教学进度计划的暂行规

定》已经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 

闽南师范大学 

2019 年 4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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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关于编制 

本科课程教学进度计划的暂行规定 
 

第一条  课程教学进度计划是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编制的学期教

学工作的具体实施计划，是课程教学的整体构想与进度，也是教师授

课和学生学习过程的具体依据。 

第二条  为进一步加强本科课程教学进度计划编制与管理工作

的科学化、规范化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三条  课程教学进度计划主要由课程名称、课程类别、考核方

式、主讲教师、授课专业年级班级、总学时、每周具体教学内容与课

时分配以及教学方式、课后安排等内容构成。 

第四条  编制要求 

1.学校每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（含理论课、单独开设的实验实践

课、实训实习课等），均应编制课程教学进度计划。 

2.课程教学进度计划应严格按照培养方案、课程教学大纲进行编

制，课程的学分数、学时数、周学时和考核方式等应当与培养方案、

教学大纲保持一致。 

3.编制课程教学进度计划应考虑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联系，了解

先行课程教学、学生知识掌握以及后续课程安排等情况，处理好课程

的衔接和进度。 

4.课程教学进度计划应按教学周次具体到章节标题或授课的具体

内容。如遇法定节假日调休补课导致调整或变更的，应按实际授课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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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填写课程教学进度计划。 

5.应准确、规范填写课程名称、课程类别、专业年级班级、每周

教学的章节名称（授课内容标题）或实验名称、教学方式（如讲授、

讨论、线上课、上机、实验、实习、见习、实训、自学、辅导等）与

学时分配、课后安排（如思考题、作业题、练习题）等。 

6.多名教师同时主讲同一专业不同班级同一门课程，应由课程组

集体商定、编写课程教学进度计划，每位教师各填写一份。多名教师

共同主讲同一班级同一门课程，应在课程教学进度计划中标明各教师

所讲授的内容。 

第五条  审批与执行 

1.每学期教学任务下达后，授课教师（课程组）应及时编制课程

教学进度计划，经课程组负责人或教研室主任审定后，在正式开课前

打印一式两份，分别送开课学院和学生所在学院存档。由学生所在学

院向学生公布课程教学进度计划。 

2.课程教学进度计划一经批准，应严格执行，不得随意更改授课

计划和授课内容。因特殊原因必须修改时，由授课教师提出书面申请，

经课程组负责人或教研室主任审批同意后方可变更。 

3.各开课学院每学期均应组织人员检查课程教学进度计划的制定

和执行情况。教务处将不定期抽查学院对课程教学进度计划的管理与

监督情况。 

第六条 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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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

闽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2 日印发 

 
 


